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大楼

改扩建智能化设备建设项目 
项目年份 2022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2918.63 0 2918.63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2918.63 2877 41.63 0 41.63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2918.63 2877 

审判业务大楼改扩建项目

智能化及信息化建设 
2918.63 2877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决策目标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1 100% 1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1 100%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1 100% 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1 100% 1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过程目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8 98.6% 7.44 

资金到位

率 
100% 1 100% 1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4 100% 4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产出目标 

硬件到位

率 
=100% 13.75 100% 13.75 

硬件质量

合格率 
=100% 13.75 100% 13.75 

硬件到位

及时性 
及时 13.75 100% 13.75 

效益目标 
设备达到

调试条件 
达到 13.75 100% 13.75 

合计 79.44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决策”和“过程”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2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效

果”、“满意度”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通过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大楼改扩建项目智能化及信息化工程

的建设，提高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整体信息化应用水平，实现信息化软

硬件基础设施完整齐备，构建“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

方位智能服务”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智慧法院应用体系，使信息

化切实服务审判执行，让司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为司法人员、诉讼参

与人、社会公众和其他部门提供全新的智能化、一体化、协同化、泛在

化和自主化智慧法院服务，构筑苏州创新城市司法保障“高地”，建设合



同签订日期 2022 年 3 月 31 日，监理合同签订日期 2022 年 5 月 9 日，总

建设金额 4110 万，包括会议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指挥中心、智慧诉讼

服务系统、智慧综合庭审系统等系统模块，合同签订后 24 个月内供货并

完成安装调试，交付采购人使用。 

项目总目标 

形成以审判、诉讼、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体，提供安全、高效、

便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服务法官办案；方便

人民群众尽心诉讼；满足现代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大楼改扩建项目智能化及信息化工程是建设公正

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重要保障，是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

需要。 

年度绩效目标 

形成以审判、诉讼、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体，提供安全、高效、

便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服务法官办案；方便

人民群众尽心诉讼；满足现代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项目实施情况 

监理单位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入场召开三方启动会议并签发了开工令，软

件开发部分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完成需求确认工作，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前所有设备陆续到货并经监理进行开箱报验工作，共计报验了 13 次，

经报验合格后方允许上架安装，并对已上架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工作，

调解室和会议室部分设备因家具未到位还未进行安装，软件开发部分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开发完成后在承建单位内部开展测试工作，内测完成

后经监理及第三方测试确认通过，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完成初验工

作，截止目前已累计支付建设费用共两笔，总计 2877 万元。项目截止目

前未存在进度落后问题，试运行期间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优化升级，

待软件及硬件试运行稳定后项目计划于本年度下半年完成项目终验工

作。 

项目管理成效 
完成硬件安装及及时跟进软件调试工作。现处于试运行阶段，在试运行

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前期因疫情原因，硬件设备到货不及时。软件调试阶段因沟通及配合问

题存在延误情况。都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承建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建议派专业维护人员驻场，及时响应项目试运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优化要求，做好风险应对措施，做好试运行期间

的问题记录及跟踪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做好项目相关文档的收

集汇总工作，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开展项目工作，如果项目进度和实际进

度有偏差，建议召开专题例会对项目进行纠偏，目前调解室及会议室的

家具还未到位，等家具尽快，家具到位后，及时做好设备上架安装工作，

监理单位需按照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的要求以及信息化项目建设相关标准

规范开展三控两管一协调的监理工作，协助建设单位督促项目建设过程，

共同保证项目保质保量的开展。 

（标注：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